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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发〔2022〕6号

首都师范大学“春蕾计划—梦想未来”
北京行动公益项目女大学生助学金
实施细则

第一章 总 则
[bookmark: _Toc497140515]第一条 为规范首都师范大学“春蕾计划—梦想未来”北京行动公益项目女大学生助学金的评审，保证评审工作公开、公平、公正、依法依规进行，根据《首都师范大学社会奖（助）学金实施细则》及相关文件精神，特制定本细则。
[bookmark: _GoBack]第二条 “春蕾计划—梦想未来”北京行动公益项目女大学生助学金是针对北京市高校家庭经济困难的女大学生开展教育帮扶，为学生的成才与发展提供必要的经济性保障，资助其顺利完成学业。资助经费来源为北京妇女儿童发展基金会“春蕾计划—梦想未来”北京行动公益项目女童教育帮扶教育项目经费。
第二章 资助对象与资助金额
第三条 首都师范大学“春蕾计划—梦想未来”北京行动公益项目助学金每学年资助100名家庭经济困难女大学生，资助标准为1500元/人/学年。
第三章 申请、评审与发放
第四条 申请对象基本条件：
1.热爱社会主义祖国，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
2.遵守宪法和法律，遵守学校规章制度；
3.诚实守信，道德品质优良；
4.家庭经济困难，生活俭朴，经过申报学年学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且认定等级为特别困难；
5.学习刻苦、勤奋，上一学年必修课程无不及格。
6.有下列情况之一者，取消受助资格: 
（1）违反校规、校纪，受到警告以上处分,未解除者；
（2）学年内出现必修课程不及格；
（3）在参评过程中，弄虚作假。
第五条 评审程序
1.学生申请。根据首都师范大学“春蕾计划—梦想未来”北京行动公益项目助学金的申请条件，学生本人向院（系）提出书面申请。
2.院（系）初审。院（系）资助工作领导小组根据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结果和学生提交的申请材料进行初审，确定院（系）初审名单，在院（系）公示3个工作日，公示无异议后报送学校审核。
3.学校审核。学校成立首都师范大学“春蕾计划—梦想未来”北京行动公益项目助学金评审委员会进行评审，并将评审结果报学校资助工作领导小组审议，在校内公示5个工作日。公示无异议后上报。
第六条 学校会在收到“春蕾计划—梦想未来”北京行动公益项目的资助款项后，及时发放至每位受助学生。
第四章 附 则
第八条 本细则自公布之日起实施。
第九条 本细则由首都师范大学学生资助管理中心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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